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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事诉讼法学》作为法学专业核心应用课程,不仅承担着传授程序法知识、培养诉讼实务能

力的任务,更是渗透思政理念、塑造法律职业精神的重要载体。当前,在《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已尝试

融入思政元素,但存在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程度不深、教学模式与内容固化、教学评价体系单一、教师教

学能力不足等问题。在“德法兼修”育人视域下,要在《民事诉讼法学》教学研究中,深挖思政内核、创

新“理实融合”双轨教学流程、构建德、能、知三位一体评价体系以及强化教师复合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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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re applied course for law majors, Civil Procedure Law not only undertakes the task of 

imparting procedural law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practical litigation skills, but also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erme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shaping the spirit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t present,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Civil Procedure 

Law.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the solidification of teaching models and content, the unitary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lack of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both morality and law, the teaching 

research of Civil Procedure Law should deep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re, innovate the 

dual-track teaching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integrating morality, ability, and knowledge, and strengthen the compound quality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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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使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

论研究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用总书记法治思想全方位占

领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阵地,培育学生崇尚法治、捍卫公

正、恪守良知的职业品格。《民事诉讼法学》作为法学专业核心

应用课程,不仅承担着传授程序法知识、培养诉讼实务能力的任

务,更是渗透思政理念、塑造法律职业精神的重要载体。当前,

多数高校在《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已尝试融入思政元素,但受

传统教学模式束缚、教师素养不足等因素影响,仍存在诸多亟待

解决的问题,且现有教学改革建议多缺乏与问题的精准对应,难

以形成有效突破。 

1 思政融入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困境 

1.1思政元素融入程度不深 

思政元素与《民事诉讼法学》专业内容的融合缺乏系统性、

逻辑性设计,呈现“表层化植入、碎片化渗透”的突出问题,核

心痛点在于未建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的全过程传导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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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脱节。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存

在偏差,只是将专业课程内容的知识点与思政标语简单叠加,忽

视了民诉法制度、原则背后蕴含的价值内核与思政逻辑,未能实

现二者的深度耦合。例如,讲解管辖制度时,仅笼统提及司法公

正的概念,却未结合级别管辖“上一级法院审理重大复杂案件”、

地域管辖“原告就被告”的例外情形,阐释程序设计如何通过层

级划分、地域适配保障当事人平等接近司法资源,实现个案公平

与司法效率的平衡；讲解回避制度时,仅强调廉洁司法的抽象要

求,未深入分析回避事由中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与法官职业伦

理中立性原则的内在关联,也未结合司法实践中回避申请的典

型案例,说明该制度对防范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意

义。这种生硬融入方式不仅无法让学生理解思政理念的深层内

涵,还可能因脱离专业知识语境引发学生抵触情绪,导致价值引

领流于形式,难以实现“以法载德、以德润法”的育人效果。 

1.2教学模式与内容固化 

传统《民事诉讼法学》教学仍受“重理论、轻实践”“重灌

输、轻互动”的模式束缚,核心痛点在于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导

致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脱节。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主

导全程讲解民诉法概念、原则与制度,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

状态,缺乏主动思考、互动研讨的空间,难以形成对程序正义、职

业伦理的自主认知。即便部分高校设置了实践教学环节,也存在

形式化、碎片化、思政脱节的三重问题：一是实践内容单一,

多局限于教材经典案例讨论、模拟法庭流程复刻,与司法实务中

网络购物纠纷、公益诉讼、执行异议等新型、复杂民事案件的

实际场景差距较大,缺乏真实案件的场景还原与矛盾冲突设计；

二是理实衔接不畅,实践环节未紧扣理论教学重点,如讲解“证

据制度”后,未配套设计“举证责任分配实务演练”,导致学生

无法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三是思政渗透缺失,模拟法

庭、法律文书写作等实践活动仅关注程序完整性、格式规范性,

忽视对学生职业伦理的引导,如学生扮演律师角色时过度追求

辩论技巧,忽视如实举证、尊重对手的诚信义务,扮演法官角色

时缺乏中立裁判、情理法兼顾的职业意识,最终导致学生无法将

程序法理论、思政理念与实务操作有机结合,难以养成“德法兼

修”的职业素养。 

1.3教学评价体系单一 

当前《民事诉讼法学》教学评价仍以“知识导向”为核心,

评价模式固化且维度不全,核心痛点在于缺乏适配德法兼修目

标的多元评价机制,忽视对思政素养与实践能力的系统性考核,

导致育人导向出现偏差。从评价内容来看,期末考试、平时作业

等核心评价环节,重点考查学生对法条条文、理论概念的记忆与

理解,题型多为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几乎不涉及对学生职

业伦理、法治信仰、责任担当等思政素养,以及诉讼文书写作、

庭审实操、纠纷调解等实践能力的考核；即便部分课程加入实

践评价,也多以“是否参与”为标准,缺乏对实践过程、能力表

现、思政践行的量化与质性评价。从评价方式来看,多采用“书

面考试+教师单一评价”的传统形式,缺乏学生互评、小组互评、

司法实务单位反馈、过程性评价等多元化评价主体与方式,评价

结果主观性强、全面性不足。这种单一评价体系直接导致学生

形成“重成绩、轻素养”“重知识、轻实践”的学习导向,部分

学生即便能熟练背诵法条、掌握理论,也可能在模拟庭审中出现

虚假陈述、滥用诉讼权利等违背职业伦理的行为,与“德法兼修”

的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相悖。 

1.4教师教学能力不足 

教师作为教学改革的核心主体,其综合能力直接决定思政

融入与理实融合的落地效果,当前部分教师存在思政素养欠缺、

实务经验匮乏、教学方法陈旧的能力短板,核心痛点在于缺乏专

业能力、思政能力、实践教学能力的复合型素养,难以设计并实

施高质量的融合教学。一是思政素养不足,部分教师受传统教学

理念影响,将教学核心局限于专业知识传授,忽视思政教育的育

人价值,缺乏主动挖掘民诉法课程思政元素、设计思政教学环节

的意识；部分教师对总书记法治思想、法律职业伦理的理解不

够深入,无法精准阐释专业知识与思政理念的内在关联,导致思

政融入生硬牵强。二是实务经验匮乏,多数高校法学教师从高校

毕业后直接走上讲台,缺乏在法院、律所、仲裁机构等实务部门

的全职工作经历,对司法实践中案件审理流程、新型纠纷处理、

职业伦理要求的认知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设计出兼具专业性、

实践性与思政性的教学案例与实践任务。三是教学方法陈旧,

部分教师缺乏多元化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力,仍依赖讲授式教学,

无法熟练运用情境教学、互动研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方

法,难以通过沉浸式场景实现思政元素的渗透,也无法有效组织

模拟法庭、实务实训等理实融合教学活动。 

2 思政融入教学的优化建议 

2.1深挖思政内核 

针对思政融入表层化、与专业教学脱节的问题,核心是通过

内涵挖掘、载体搭建、流程设计,构建专业课程和思政元素深度

融合体系,打通“制度逻辑—思政内涵—育人目标”的传导链条。

一方面,系统梳理民诉法课程的思政内涵图谱,建立知识点、思

政点、价值点、案例点四维对应清单,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

的精准耦合。结合民诉法各章节核心内容,深度挖掘背后蕴含的

法治理念与职业伦理：如“当事人平等原则”对应“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法治核心理念,可结合弱势群体诉讼权利保障案例

阐释平等原则的实践价值；辩论原则体现程序正义、尊重权利

的价值导向,可通过辩论权行使边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树立

“权利正当行使”的理念；支持起诉原则彰显扶危济困、服务

社会的道德追求,可结合工会、妇联支持劳动者、妇女维权的典

型案例,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执行和解制度蕴含化解矛盾、

案结事了的治理理念,可通过邻里纠纷执行和解案例,传递情理

法兼顾的司法智慧。另一方面,将思政融入贯穿教学全流程,设

计制度解读、内涵阐释、案例佐证、互动研讨四步教学法,避免

生硬植入。例如,讲解证据制度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虚

假诉讼典型案例,剖析当事人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与

伦理代价,批判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同时引导学生讨论作



现代教育论坛 
第 9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6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0 

Modern Education Forum 

为律师如何坚守举证诚信底线,强化学生的职业操守认知；讲解

公益诉讼制度时,结合环境公益诉讼、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

案例,阐释公益诉讼对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意义,

引导学生树立以法护民、担当社会责任的职业追求。 

2.2创新双轨教学流程 

针对教学模式固化、理实与思政脱节的问题,以“理实融合”

双轨制为核心,重构教学流程,建立理论传授、实践演练、思政

渗透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破解实践形式化、思政碎片化难题。

理论传授轨采用“讲授+案例研讨+情境设问”的互动式教学模

式,将思政元素融入理论讲解的关键节点。讲解核心制度时,结

合典型案例提出思政类探究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深度研

讨：如讲解回避制度时,设问法官与当事人存在同学关系但未影

响裁判,是否需要回避？如何平衡司法效率与程序正义？讲解

公益诉讼制度时,设问作为公益诉讼律师,如何平衡案件胜诉率

与公共利益保护的核心目标？如何应对企业的利益诱惑,坚守

职业底线？通过问题引导学生将专业知识与思政理念深度融

合。实践演练优化内容设计与实施流程,实现实战化、场景化、

思政化升级：一是丰富实践内容,选取司法实务中新型、复杂民

事案件(如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房屋租赁纠纷、环境公益诉讼等)

作为实践素材,还原真实案件的矛盾冲突与法律争议,增设伦理

困境决策环节,如模拟法庭中加入当事人要求律师隐瞒关键证

据的伦理抉择场景；二是强化理实衔接,围绕理论教学重点设计

配套实践任务,如讲解证据制度后,开展举证责任分配实操、证

据合法性审查演练,讲解审判程序后,组织完整的模拟庭审,实

现理论学习、实践应用、思政践行的闭环；三是深化校企协同,

与当地法院、律所、社区法律服务中心建立稳定合作基地,组织

学生观摩真实庭审、参与案件接待、协助文书起草、开展公益

法律咨询等实务工作,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体会法官的中立裁

判、律师的诚信履职、司法的为民宗旨,实现思政理念的沉浸式

内化。同时,建立实践复盘机制,每次实践活动后围绕程序合规

性、职业伦理践行情况开展点评,强化思政引领效果。 

2.3构建德、能、知三位一体评价体系 

针对评价体系单一、忽视思政与实践考核的问题,打破知识

导向局限,构建涵盖思政素养(德)、实践能力(能)、专业知识(知)

的三位一体评价体系,通过内容优化、方式多元、权重合理倒逼

德法兼修育人目标落地。一是优化评价内容与权重分配,采用

“过程性评价(60%)+终结性评价(40%)”的综合评价模式。过程

性评价重点考查学生的日常表现、实践能力与思政素养,具体分

为三部分：理论学习表现(20%),涵盖课堂参与、案例研讨发言、

作业完成质量,重点评价专业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实践环节

表现(30%),针对模拟法庭、实务实习、法律文书写作等实践任

务,从程序合规性、操作熟练度、职业伦理践行三个维度评分,

如模拟法庭中重点评价角色履职的诚信度、中立性,实习中参考

实务单位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反馈；思政素养表现(10%),通过教

师评价、学生互评、实践表现佐证,重点考查学生的法治信仰、

责任担当、职业操守。终结性评价优化考核形式,采用闭卷考试

与实践成果考核组合方式：闭卷考试(25%)保留基础知识点考查,

增设思政类案例分析题、论述题,如结合案例分析民事诉讼中如

何践行诚实信用原则、论述程序正义对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意义；

实践成果考核(15%),要求学生提交实习总结、案例分析报告、法

律文书作品集,重点评价实践能力与思政理念的融合应用效果。

二是丰富评价主体与方式,引入教师、学生、实务单位、教学督

导多元评价主体,采用书面考核、实操评估、口头答辩、档案袋

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实务单位评价占实践环节表现的40%,

学生互评占思政素养表现的30%,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全面,引导

学生从重成绩向重素养、重能力转变。 

2.4强化教师复合型素养 

针对教师能力不足的问题,从思政素养、实务能力、教学能

力三方面同步提升,构建“校内培养+校外赋能+团队协同”的教

师能力提升体系,打造兼具专业功底、思政意识、实践经验的复

合型教学团队。一是提升思政素养,筑牢育人理念根基。将总书

记法治思想、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纳入教师常态

化培训体系,定期组织专题研讨会、思政教学工作坊、示范公开

课,邀请思政领域专家、优秀一线教师分享经验,引导教师树立

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理念；建立课程思政备课

组,开展集体备课,共同梳理民诉法课程思政元素、设计教学环

节,提升教师挖掘与融入思政元素的能力。二是补充实务经验,

破解实践教学短板。建立教师实务挂职锻炼制度,与合作法院、

律所签订挂职协议,参与案件审理、文书起草、纠纷调解等工作,

积累真实教学案例与实务经验；定期邀请法院法官、资深律师、

仲裁员担任兼职教师,参与课程设计、实践教学指导、案例编写,

开展实务课堂专题讲座,分享司法实践中的职业伦理要求与思

政感悟,弥补校内教师实务经验不足的短板。三是创新教学能力,

优化融合教学方法。搭建跨校交流平台,组织教师参与全国法学

课程思政教学研讨会、民诉法教学改革培训班,学习模拟法庭、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情境教学等多元化教学方法；支持教师

申报思政教研项目、教学改革课题,鼓励教师结合数字化教学趋

势,运用虚拟仿真技术、线上教学平台,开发思政类教学资源(如

庭审虚拟仿真课程、思政案例库)；建立“老带新”帮扶机制,

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青年教师开展融合教学实践,提升教师

的教学方法创新能力与课堂实施能力,为思政融入与理实融合

教学提供核心支撑。 

3 结论 

“德法兼修”是新时代法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推动思政元素

与《民事诉讼法学》教学深度融合,是培养复合型法治人才的重

要路径。当前思政融入教学过程中,思政与专业脱节、教学模式

固化、评价体系单一、教师能力不足等问题相互交织,制约了育

人实效。本文基于“理实融合”双轨制教学模式,针对性提出破

解路径,通过深挖思政内核搭建融合载体、创新双轨流程构建协

同机制、完善三位一体评价体系、强化教师复合型素养,实现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有效破解当前教学困

境。未来,可结合数字化教学趋势,探索人工智能、虚拟仿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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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思政教学中的应用,丰富实践教学场景；同时加强跨校协同

研究,总结推广成熟教学经验,持续完善“德法兼修”育人模式,

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更多兼具专业素养与道德品格的优秀法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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